
三、经销商所取得收入的报税问题

问：经销商在办

理税务登 记证

后，应何时向税

务机关申报 纳

税？

3.1 答：经销商在办理国、地税税务登记后，应

主动向主管国、地税税务机关了解各种税

收的缴纳政策和程序，并按税务机关规定

的期限进行纳税申报。逾期申报的，税务

机关将每日按应交税款的万分之五征收滞

纳金。

问：为什么有

些地方国家

税务局对经

销商实行每

月定额征收

增值税？

问：纳 税 人 未

按期申报纳税

或者纳税资料

有何后果？

3.6 答：根据规定，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的，由税

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，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二千元以

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纳税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

申报，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，是偷税。对纳税人偷税的，由税务机关追缴其

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、滞纳金，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

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问 ：经 销 商

办理了国 税

税务登 记证

后，是否增加

了税负，多缴

了税款？

3.5 答：根据税务法规，经销商本应从开始成立起就办理国税税务登记

证，并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。以前未办国税登记证而没有交税是一种

失误行为，因此，经销商现在办理国税税务登记证后，实质上只是在

改正以前的失误，履行自己应尽的纳税义务，为自己营造良好、持久的

经营环境，而并不代表由此而增加了税负。

3.3 答：各地国家税务部门为便于管理，对个

体工商户一般实行以定期、定额征收的方

式征收增值税，而不管其有无实际销售行

为。具体的征收方式、征收定额增值税的

标准仍由各地国税部门确定，各经销商可

向当地税务部门咨询核定。

问：经 销 商

哪部分收入

应向地方税

务局申报，

缴纳何种税

款？

3.4 答：经销商提供服务取得服务报酬及市场拓展经费的

收入，属于应纳地税的经营行为，应向主管地方税务局

申报缴纳营业税。即使当月未取得服务收入，也应向主

管地方税务局办理申报手续。除此之外，经销商在缴纳

营业税的同时，还需申报缴纳地方各种附加税费及个人

所得税（或企业所得税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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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如经销商购买公司产品，自行对外销售，属于应纳国税的经营行为，不论其

有无赚取零售利润，都应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向主管国家税务局申报缴纳增值税。

即使当月未发生对外销售行为，也应当向主管国家税务局办理申报手续。鉴于大

部分经销商每年的销售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万元，因此大部分的经销商都是增值

税的小规模纳税人，即从 2009年1月起国家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应按照当月

实际销售额的 3%计算。经销商应每月如实向主管国家税务局申报其当月实际销

售额，以准确计算应交的增值税。

3.2 问：经销商的何

       种收入应向国家

       税务局申报，缴

       纳何种税种，如

       何计算缴纳？


